
证券代码：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6-019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1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交易日2026年05月21日上

午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3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方如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

220

798,968,213

64.222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

5

734,666,364

59.0538%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215

64,301,849

5.1687%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

217

64,458,749

5.181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2

156,900

0.0126%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
的中小股东

215

64,301,849

5.1687%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

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议案名称

《公司2025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关于公司2025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 2026 年
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关于向相关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额度预计的议
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6 年 度 薪 酬 方
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

同意

同意（股）

798,830,389

798,831,389

798,836,489

798,849,189

793,645,564

797,114,264

798,854,689

798,814,789

64,319,225

793,492,164

793,492,864

793,472,864

793,495,364

798,828,589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99.9827%

99.9829%

99.9835%

99.9851%

99.3338%

99.7680%

99.9858%

99.9808%

99.7835%

99.3146%

99.3147%

99.3122%

99.3150%

99.9825%

反对

反对（股）

87,324

86,324

109,324

95,024

5,298,749

1,831,749

87,324

99,124

113,324

5,441,249

5,449,549

5,469,549

5,447,049

113,324

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109%

0.0108%

0.0137%

0.0119%

0.6632%

0.2293%

0.0109%

0.0124%

0.1758%

0.6810%

0.6821%

0.6846%

0.6818%

0.0142%

弃权

弃 权
（股）

50,500

50,500

22,400

24,000

23,900

22,200

26,200

54,300

26,200

34,800

25,800

25,800

25,800

26,300

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0063%

0.0063%

0.0028%

0.0030%

0.0030%

0.0028%

0.0033%

0.0068%

0.0406%

0.0044%

0.0032%

0.0032%

0.0032%

0.0033%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上述议案中《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韩方如女士、韩真如

女士、韩汇如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总数734,509,464股。

（二）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对各项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及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 年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额度预计的议
案》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

同意

同意（股）

64,320,925

64,321,925

64,327,025

64,339,725

59,136,100

62,604,800

64,345,225

64,305,325

64,319,225

58,982,700

58,983,400

58,963,400

58,985,900

64,319,125

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7862%

99.7877%

99.7956%

99.8153%

91.7425%

97.1238%

99.8239%

99.7620%

99.7835%

91.5046%

91.5057%

91.4746%

91.5095%

99.7834%

反对

反对（股）

87,324

86,324

109,324

95,024

5,298,749

1,831,749

87,324

99,124

113,324

5,441,249

5,449,549

5,469,549

5,447,049

113,324

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0.1355%

0.1339%

0.1696%

0.1474%

8.2204%

2.8417%

0.1355%

0.1538%

0.1758%

8.4414%

8.4543%

8.4853%

8.4504%

0.1758%

弃权

弃权（股）

50,500

50,500

22,400

24,000

23,900

22,200

26,200

54,300

26,200

34,800

25,800

25,800

25,800

26,300

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0.0783%

0.0783%

0.0348%

0.0372%

0.0371%

0.0344%

0.0406%

0.0842%

0.0406%

0.0540%

0.0400%

0.0400%

0.0400%

0.04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马焱、曹燕红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对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贵公司”）

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与贵公司签订的《法律顾问聘应

协议书》，指派律师对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称“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有关文件，并出席了贵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14:00在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318号

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作为贵公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上

述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律师已获得贵公司对其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的承诺，本所律师已证

实副本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议

案的内容以及议案中所涉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并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

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同公告，同时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通知召开股东会。公告载明了股

东会的会议日期、会议地点、会议内容、参加会议对象和会议登记办法，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

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14:
00在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3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

通知披露一致。本次股东会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会议的召开情况由董事会秘书制作

了会议记录，并由参加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存档。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和本次股东

会的《股东签名册》，对出席会议的公司法人股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单位证明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证明及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等的审

查，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出席人员为：

截至2026年5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5人，代

表公司股份数734,666,3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0538％；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律师；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股东会的

股东共计 215 人，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 64,301,8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87%。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三、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性

本次股东会同时采取了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部分股东以网络投票的方式

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5月21日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一15:00。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和见证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和监票。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

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公布了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

的通过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830,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7%；

反对8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20,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862%；反对 8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5%；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831,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9%；

反对86,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21,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877%；反对 86,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9%；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

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836,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

反对10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弃权2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27,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956%；反对 10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6%；弃权 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84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1%；

反对95,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24,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3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153%；反对 95,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4%；弃权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3,64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38%；

反对 5,298,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2%；弃权 2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1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7425%；反对5,298,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204%；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7,11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0%；

反对 1,831,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3%；弃权 2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2,6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238%；反对1,831,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17%；弃权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854,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8%；

反对8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45,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239%；反对 8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5%；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814,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8%；

反对9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弃权54,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05,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620%；反对 9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8%；弃权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韩方如女士、韩真如女士、韩汇如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总数 734,
509,464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64,319,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5%；反

对113,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8%；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19,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835%；反对 113,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8%；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分项表决情况如下：

10.01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3,492,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46%；

反对 5,441,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0%；弃权 3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9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5046%；反对5,441,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14%；弃权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0%。

10.02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3,49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47%；

反对 5,449,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21%；弃权 2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9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5057%；反对5,449,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43%；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

10.03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3,472,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22%；

反对 5,469,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46%；弃权 2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9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4746%；反对5,469,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53%；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

10.04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3,495,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50%；

反对 5,447,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8%；弃权 2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9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5095%；反对5,447,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04%；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

10.05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798,828,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5%；

反对113,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弃权26,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319,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7834%；反对 113,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8%；弃权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股东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的议

案一致，本次股东会无修改原有会议议程或提出新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会的

通知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的情形。本次股东会的会议记录经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

签名。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关于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书瀚 见证律师：马 焱

见证律师：曹燕红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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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2026年5月

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四川省绵阳市九洲大道259号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谷雨先生因公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张邯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574人，代表股份498,640,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063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6名，代表股份486,933,3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1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8人，代表股份11,707,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9%。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

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子菡律师、杨雨佳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6,415,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37%；反

对2,1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2%；弃权105,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9,50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1.0333%；反对 2,1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701%；弃权10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6%。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6,371,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49%；反

对2,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0%；弃权13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9,4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0.6583%；反对 2,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337%；弃权 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8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子菡、杨雨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九洲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01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2026028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套期保值类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为提高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外汇波动风险的应对能力，增强财

务稳健性,公司拟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前述

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

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

保证金等)不超过交易总额度的10%。交易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互换、外汇掉

期、外汇期权、利率互换、货币互换、利率掉期、利率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业务。

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金融衍生品交

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办理,不涉及关联方。

2.公司于 2026年 5月 21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 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

3.公司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将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做投机

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操作风

险、法律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开展的衍生品业务概述

（一）投资目的：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境外业务，存在外币收付需求。近年来受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汇率和利率震荡幅度加大，外汇市场风险显著增加。为提高公

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的不利影响，增强

财务稳健性，公司拟通过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锁定未来进口付汇成本和

出口收汇利润。所有金融衍生品业务均对应正常合理的进出口业务背景,与收付款时间相匹

配,不会对公司的流动性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合理

安排资金的使用。

（二）交易金额：公司拟开展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含前述交易的

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上述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

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交易总额度的10%。

（三）交易方式：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交易对手为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具有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不涉及关联方。

（四）交易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互换、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利率互换、货

币互换、利率掉期、利率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业务。

（五）交易期限：公司所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合约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交易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内交易金额及保证金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六)资金来源:公司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

行信贷资金。

二、审议程序

2026年5月21日，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

衍生品业务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

三、衍生品投资的必要性

公司境外采购、销售业务使用外币结算。为有效规避和防范开展海外业务过程中的汇率

波动风险,合理控制汇兑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结合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将视汇率波动的

实际情况，审慎选择适合的市场时机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四、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的准备情况

(一)公司制定了《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对
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的风险控制、审批程序、后续管理和信息披露等进行了明确规定,确保金

融衍生品合规有效开展。

(二)公司成立了投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公司衍生品投资事务。投资工作小组配备投资

决策、业务操作等专业人员拟定衍生品投资计划并在董事会或股东会授权范围内予以执行。

(三)公司投资工作小组成员已充分理解衍生品投资的特点和潜在风险,严格执行衍生品

投资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公司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为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套期保值类业

务,汇率波动具有双向性,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利率的差异将产生交

易损益。在衍生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

于交易损益,存在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而造成亏损的风

险。

2.流动性风险:公司拟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性质简单,交易的期限均根据公司目前的业

务情况及未来的收付款预算进行操作,有效期在一年以内(含),但是存在因公司业务变动、市场

变动等各种原因需提前平仓或展期已办理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存在须向银行支付差价的

风险。

3.履约风险: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存在因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4.操作风险：衍生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

操作人员未及时、充分理解衍生品信息，或未按规定程序进行交易操作而造成一定风险。

5.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

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二)风控措施

1.公司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

2.公司已建立《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对公

司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控制、审批程序、后续管理和信息披露进行了明确规定,能够有效规

范衍生品交易行为,控制交易风险。

3.公司将合理调度资金用于金融衍生品业务,同时加强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交易额度不

得超过公司决策机构批准的额度。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资金规模,严格按照公司制度

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

4.公司投资工作小组负责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方案制订、业务操作及日常联系与管理,
关注变动情况并及时向公司管理层报告。如出现重大风险或可能出现重大风险及时上报董

事会，提示风险并提供解决方案和执行应急措施。

5.公司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时,慎重选择与资信情况良好、长期合作的境内外大型商

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选择监管机构批准、具有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金融机

构，密切跟踪相关法律法规,规避可能产生的履约和法律风险。

六、会计核算原则和信息披露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金融衍

生品业务进行核算和列报。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衍生品交易相关信息予以披

露。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关于开展套期保值类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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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2026年度

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于

2026年5月21日15: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8日以专人、

邮件方式送达。董事长谷雨先生因公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张邯先生主持

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委托出席董事2名，董事长谷雨先生和董事程旗女士因公出差，书面授权委托董事张邯

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开展套期保值类金融衍生品业务

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第十三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6-018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6号院奇安信安全中心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3

243

402,885,166

402,885,166

59.0522

59.05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周道许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徐文杰先生及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823,419

比例（%）

99.7365

反对

票数

929,924

比例（%）

0.2308

弃权

票数

131,823

比例（%）

0.03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638,018

比例（%）

99.6904

反对

票数

997,764

比例（%）

0.2477

弃权

票数

249,384

比例（%）

0.0619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228,296

比例（%）

99.5887

反对

票数

1,546,955

比例（%）

0.3840

弃权

票数

109,915

比例（%）

0.027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459,378

比例（%）

98.9015

反对

票数

4,309,208

比例（%）

1.0696

弃权

票数

116,580

比例（%）

0.028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9,206,634

比例（%）

97.8210

反对

票数

4,317,317

比例（%）

2.1200

弃权

票数

120,115

比例（%）

0.059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704,186

比例（%）

99.7069

反对

票数

896,957

比例（%）

0.2226

弃权

票数

284,023

比例（%）

0.0705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111,912

比例（%）

99.5599

反对

票数

1,612,994

比例（%）

0.4004

弃权

票数

160,260

比例（%）

0.039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576,108

比例（%）

99.6751

反对

票数

1,006,150

比例（%）

0.2497

弃权

票数

302,908

比例（%）

0.0752

注：上述表决情况中，如有同意、反对与弃权比例相加结果不为 100%的，为四舍五入所

致，下同。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捐赠
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选举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4,154,134

43,744,412

40,963,850

44,220,302

43,628,028

44,092,224

比例（%）

97.2531

96.3506

90.2262

97.3988

96.0943

97.1167

反对

票数

997,764

1,546,955

4,317,317

896,957

1,612,994

1,006,150

比例（%）

2.1977

3.4073

9.5092

1.9756

3.5527

2.2161

弃权

票数

249,384

109,915

120,115

284,023

160,260

302,908

比例（%）

0.5493

0.2421

0.2646

0.6256

0.3530

0.66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2、3、4、5、6、8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上述议案7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2、3、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5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

薪酬确认与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懿娜、李嘉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6-019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同意选举何佳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原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周道许先生的辞职申请现已生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规范运作，根据《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何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三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调整后，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姜军成（主任）、吴云坤、江荣卿、何佳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江荣卿（主任）、齐向东、卢闯

审计委员会：卢闯（主任）、齐向东、何佳

何佳先生的简历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奇安信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5）。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